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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大众银行60周年庆的 

大众回教银行回教储蓄/来往户口（PIBB CASA-i）活动条款与条件 

PIBB CASA-i 活动（“本活动”）由大众回教银行（ “PIBB”）（注册编号：

197301001433（14328-V））推出。以下条款与条件将规管本活动。 

 

1. 活动期限 

  

1.1 本活动将于2026年5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举行，包括首尾两日，

或由PIBB决定之其他日期（“活动期限”）。 

 

1.2 本活动适用于马来西亚所有 大众银行（”PBB”）和 PIBB 分行。 

 

2. 资格 

 

2.1 本活动开放给所有于参与时年满18岁或以上的新和现有个人客户（“符

合资格参与者”）。 

 

2.2 若为联名存款户口，符合资格参与者应为PIBB记录中所列之该户口首

名户口持有人。 

 

2.3 以下人士不符合参与本活动的资格： 

 

a) PIBB、大众银行（ “PBB”）和大众投资银行（ “PIVB”）之永久

和/或合约员工； 

 

b) 非个人客户，即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法人实体、协会、俱乐部、

学校及社团； 

 

c) 精神状况不健全人士； 

 

d) 已被裁定破产，或已对其展开任何性质法律程序的人士；和 

 

e) 其于PBB和/或PIBB所持户口被PBB和/或PIBB认定为拖欠或操作不

令人满意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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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动机制 

 

3.1 本活动下之符合资格产品如下： 

 

符合资格产品 说明 

存款户口* 

Commodity Murabahah 回教储蓄户口 

(“CM SA-i”) 

Commodity Murabahah PB MySalary回教储蓄户口 

(“CM PB MySalary SA-i”) 

Commodity Murabahah BASIC 回教储蓄户口 

(“CM BASIC SA-i”) 

Commodity Murabahah (CM) 回教来往户口 

(“CM CA-i”) 

Commodity Murabahah (CM) Plus 回教来往户口 

(“CM Plus CA-i”)_ 

Commodity Murabahah (CM) BASIC 回教来往户口 

(“CM BASIC CA-i”) 

 
*     获得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保障，每位存款人最高可获 RM 250,000 保

障。 

  

 （CM SA-i、CM PB MySalary SA-i、CM BASIC SA-i、CM CA-i、CM 

Plus CA-i 和 CM BASIC CA-i 统称为“参与回教户口”）。 

 

3.2 于活动期限内，符合资格参与者将有机会赢取每月现金奖励RM 60（ “现

金奖励”）和/或豪华手表（Breitling Chronomat Automatic GMT 40）

（“豪华手表”），详情如下： 
 

现金奖励 

 

3.2.1 于活动期限相关历月份内，在其参与回教户口中维持至少 RM28,000

最低余额，并维持最高增量每日平均余额（“DAB”）之前三十（30）

名符合资格参与者，将有资格赢取现金奖励。 

 

为免存疑，若符合资格参与者持有超过一个（1）参与回教户口，每

个参与回教户口将分别计算，而非累计计算，以决定该符合资格参

与者是否符合上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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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每位符合资格参与者于本活动下仅有资格赢取一（1）份现金奖励。 

 

3.2.3 现金奖励得奖者将由 PIBB 于每个历月结束后的十六（16）日内通知，

并将于翌月底前存入。 

 

豪华手表 
 

3.2.4 于整个活动期限内，在其参与回教户口中维持至少 RM288,000 最低

余额，并维持最高增量每月平均余额（ “MAB”）之前十二（12）

名符合资格参与者，将有资格赢取豪华手表。 

 

为免存疑，若符合资格参与者持有超过一个（1）参与回教户口，每

个参与回教户口将分别计算，而非累计计算，以决定该符合资格参

与者是否符合上述条件。 

 

3.2.5 每位符合资格参与者于本活动下仅有资格赢取一（1）只豪华手表。 

 

3.3.  DAB 和 MAB 的计算如下： 

 

DAB和增量DAB的计算： 

 

(i) 于活动期限内新开立的参与回教户口： 

说明 开户月份 

 

 

DAB 
自户口开立日起至该历月最后一日之每日终结
余额总和，除以自户口开立日起至该历月最后
一日之实际总天数 

基准 基准为零 

增量DAB 
DAB减去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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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于活动期限前已开立的参与回教户口： 

 

说明 活动期限内相关历月 

 

DAB 
该历月每日终结余额总和除以该历月实际总天

数 

基准 
前一个历月之日终余额 

增量DAB 
DAB减去基准 

 

MAB 和增量 MAB 的计算： 

 

(iii) 于活动期限内新开立的参与回教户口： 

 

说明 开户月份 后续月份 

 

 

 

 

MAB 

自户口开立日起至该历

月最后一日之每日终结

余额总和，除以自户口

开立日起至该历月最后

一日之实际总天数 

该历月每日终结余

额总和除以该历月

实际总天数 

基准 基准为零 前一个历月的MAB 

增量DAB 
MAB减去基准 

 

 

(iv) 于活动期限前已开立的参与回教户口： 

说明 2026年5月 后续月份 

 

MAB 
该历月每日终结余额总和除以该历月实际总天

数 

基准 
前一个历月的日终余

额 
前一个历月的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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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DAB 
MAB减去基准 

 

与该计算有关的示例载于附录I。 

 

3.3 为计算增量 DAB 和/或增量 MAB而存入本活动之所有款项和/或资金必须

为新资金。“新资金”指并非源自符合资格参与者于 PIBB 持有的任何现有

回教存款户口（无论单独持有或与他人联名持有）的资金。源自 PBB 户

口的款项和/或资金将被视为新资金。 

 

3.4 本活动不可与 PIBB 目前同时提供的其他产品促销活动一并使用。 

4.   平手处理机制 

  

4.1 若出现以下情况： 

 

(a) 若符合资格参与者的增量 DAB 和/或增量 MAB 相同，则于相关历月

和/或活动期限结束时，在参与回教户口中维持较高结余的符合资格

参与者，其排名将高于维持较低结余的符合资格参与者； 

 

(b) 若增量 DAB 和/或 MAB 以及参与回教户口结余相同，则根据 PIBB

记录，于较早日期及时间达到 RM28,000 和/或 RM288,000（视何者

适用）最低余额的符合资格参与者，其排名将高于较后达到最低余

额的符合资格参与者； 

 

(c) 若上述第 4.1(a)和 4.1(b)仍出现平手，则于相关历月和/或活动期限内

维持 RM28,000 和/或 RM288,000（视何者适用）最低余额较长期间

的符合资格参与者，其排名将高于维持最低余额期间较短的符合资

格参与者； 

 

(d) 若上述第 4.1(a)、4.1(b)和 4.1(c)仍出现平手，得奖者将由 PIBB 以公

平和透明方式，在独立见证人在场和符合回教教义原则下，通过抽签

方式决定。 

 

为免存疑，该抽签机制将不会涉及符合资格参与者支付任何形式的

报名费、付款或代价，并仅作为最后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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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金奖励兑现 

 

5.1   现金奖励得奖者必须于 PIBB 持有参与回教户口，以便存入现金奖励。 

 

5.2 若于现金奖励存入前，参与回教户口已被关闭、暂停、取消、终止、

休眠或不活跃，则符合资格参与者将无资格获得本活动下的现金奖励。 

 

6. 豪华手表配送处理 

 

6.1   豪华手表得奖者将由 PIBB 于活动期限结束后十六（16）周内，通过电

话和/或短讯服务（“SMS”）通知，并须于该通知日期起八（8）周内前

往 PBB／PIBB 分行领取豪华手表（ “领取期限”）。若豪华手表未于领

取期限内领取，PIBB 可没收该豪华手表，并保留权利选择及联系下一

位符合条件的入围符合资格参与者。 

 

6.2 领取豪华手表后，得奖者须立即于分行检查及检验豪华手表是否存在

任何缺陷或损坏。任何缺陷或损坏须于检查豪华手表时立即通知分行

职员。 

 

6.3 PIBB 对豪华手表不承担任何责任、义务或职责。PIBB 不对豪华手表作

出任何陈述或保证，且无须因制造商材料或工艺缺陷（无论依据保修

或其他原因）而负责更换任何有缺陷的豪华手表。符合资格参与者须

直接与制造商和/或其授权经销商处理与豪华手表安装、规格、使用或

操作有关的保修资料、索赔和/或条款与条件。 

 

6.4 豪华手表于交付／领取予得奖者时，其任何遗失或损坏风险即转移予

得奖者。PIBB 无须对任何遗失、损坏或被盗的豪华手表承担责任或作

出承认或更换。 

 

6.5 本活动下的奖品不得转让予任何第三方、不得协商，且不得全部或部

分兑换为现金、信用额或任何实物。 

 

6.6 豪华手表按“现状”基础发出。 

 

6.7 豪华手表的颜色（如有）不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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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PIBB 无须承担任何因符合资格参与者有权获得奖品而由任何机关或第

三方征收的税务或附带费用。 

 

6.9 与本活动有关的任何广告、促销、宣传及其他营销材料（“营销材料”）

中所展示的任何图片仅供说明用途，并不一定反映豪华手表的实际颜

色、型号或规格。豪华手表不包括该等营销材料中展示的任何配件或

物品。 

 

7.    一般条款与条件 

 

7.1 参与本活动即表示符合资格参与者同意受本条款与条件，以及参与回

教户口条款与条件（包括对该等条款与条件的任何修订、变更和/或修

改）约束。若本条款与条件与参与回教户口条款与条件之间存在任何

不一致之处，则以本条款与条件为准，以作为本活动的目的。 

 

7.2 符合资格参与者确认并同意，PIBB所保存的交易记录和PIBB就本活动

任何事项所作决定均属最终、决定性及对其具有约束力。PIBB不会接

受任何符合资格参与者和/或第三方就本活动任何事项提出的上诉或通

讯。 

 

7.3 符合资格参与者同意并授权PIBB处理、收集、使用和储存所有与参与

回教户口有关的符合资格参与者资料，以作为本活动用途。 

 

7.4 除非因PIBB与本活动直接相关的重大疏忽或故意不当行为所致，否则

PIBB无须对符合资格参与者和/或第三方因本活动而直接或间接引起或

蒙受的任何性质责任承担责任或接受任何责任。 

 

7.5 PIBB无须对任何未经授权第三方于任何大众媒体、营销或广告材料中

就本活动所发布的事实误解或失实陈述承担责任。 

 

7.6 在法律允许之最大范围内，PIBB明确排除及否认任何形式之陈述、保

证或认可，无论明示或暗示、书面或口头，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大众媒

体、营销或广告材料中所发布的任何有关品质、适销性或特定用途适

用性的保证。 

 

7.7 若本条款与条件与任何与本活动有关或相关的广告、活动、促销、宣

传及其他材料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之处，应以本条款与条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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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PIBB保留权利： 

 

a) 不时通过于 PIBB 网站发布通知、于 PIBB 分行展示通知或 PIBB 不

时决定的其他方式，向符合资格参与者发出二十一（21）个历日

前通知，以全部或部分增加、删除或修改本条款与条件，而该等

修订后的条款与条件将凌驾于任何宣传本活动的促销材料中所载

任何条文或陈述； 

 

b) 于本活动届满前，通过于 PIBB 网站发布通知、于 PIBB 分行展示

通知或 PIBB 不时决定的其他方式，向符合资格参与者发出二十一

（21）个历日前通知，以全部或部分取消、撤回、暂停或终止本

活动。为免存疑，任何取消、撤回、暂停或终止均不会赋予符合

资格参与者向 PIBB 索取任何赔偿的权利，无论该等损失或损害为

直接或间接因该取消、撤回、暂停或终止所导致；和 

 

c) 通过向符合资格参与者发出事先通知（包括于 PIBB 网站发布通知、

于 PIBB 分行展示通知或 PIBB 不时决定的其他方式），修订本活

动下的促销盈利率。 

 

7.9 本条款与条件受马来西亚法律规管并按其诠释，而符合资格参与者同

意接受马来西亚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 

 

7.10 符合资格参与者可于 PIBB 网站或任何 PBB 和/或 PIBB 分行查阅 PIBB

隐私通知，当中说明 PIBB 如何使用符合资格参与者的资料。 

 

7.11 符合资格参与者于参与本活动前，务请阅读及理解本条款与条件。若

符合资格参与者不理解任何条款，建议其寻求独立意见，并进一步与

PBB 和/或 PIBB 代表讨论。 

 

[本页余下部分刻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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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1. DAB 和增量 DAB 

示例1: 

符合资格参与者A于2026年6月22日开立 CM SA-i，该日期属于活动期限内。 

日期 每日终结余额 

2026年6月22日至2026年6月30日 RM100,000 

 

每日平均余额： 

 

2026年6月 

自存款户口开立日起至该历月最后一

日的每日终结余额总和 

RM100,000 x 9天= RM900,000 

自存款户口开立日起至该历月最后一

日的实际总天数 

9天 

首21天的总余额 RM0 

6月份总余额 RM900,000 + RM0 = RM900,000 

6月份天数 30天 

该历月的每日平均余额（DAB） RM900,000 / 30天= RM30,000 

 

增量DAB: 

之前余额（2026年6月22日前） RM0 

当前DAB（2026年6月22日后） RM30,000 

增量DAB RM30,000 – RM0 = RM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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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符合资格参与者B于活动期限内维持 CM SA-i。 

 

日期 每日终结余额 

2026年4月30日 RM5,000 

2026年5月1日至2026年5月10日 RM32,000 

2026年5月11日至2026年5月31日 RM35,000 

 

每日平均余额： 

 

2026年5月 

该历月的每日终结余额总和 
(RM32,000 x 10天) + (RM35,000 x 21) 

= RM1,055,000 

该历月的实际总天数 30天 

该历月的每日平均余额（DAB） RM1,055,000 / 31天= RM34,032.30 

 

增量DAB: 

当前DAB RM34,032.30 

基准（活动前） RM5,000   

增量DAB 
RM34,032.30 – RM5,000 = 

RM29,032.30 

 

 

 

  



PUBLIC ISLAMIC BANK BERHAD 197301001433 (14328-V) 

 
 
 
 

11 
 
 
 
 

2. MAB 和增量 MAB 

 

示例 1 : 符合资格参与者A于2026年5月15日开立 CM SA-i，该日期属于活动期

限内。 

 
日期 每日终结余额 

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31日 RM288,000 

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21日 RM296,000 

2026年6月22日至2026年6月30日 RM298,000 

 

2026年5月 

自存款户口开立日起至该历月最后一

日的每日终结余额总和 

 

RM288,000 x 13天= RM3,744,000 

自存款户口开立日起至该历月最后一

日的实际总天数 

 

13天 

该历月的 MAB RM3,744,000 / 13天= RM288,000 

基准 RM0 

该历月的增量 MAB RM288,000 – RM0 = RM288,000 

 

2026年6月 

该历月的每日终结余额总和 
(RM296,000 x 21天) + (RM298,000 x 9

天) = RM8,898,000 

该历月的实际总天数 30天 

该历月的MAB RM8,898,000 / 30天= RM296,600.00 

基准 RM288,000，即前一个历月的MAB 

该历月的增量MAB RM296,600 – RM288,000.00 = 

RM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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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 符合资格参与者B于活动期限前已维持 CM SA-i。 

 
日期 每日终结余额 

2025年4月30日 RM288,000 

2026年5月1日至2026年5月15日 RM288,000 

2026年5月16日至2026年5月31日 RM300,000 

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 RM320,000 

 

2026年5月 

该历月的每日终结余额总和 
(RM288,000 x 15天) + (RM320,000 x 16天) = 

RM9,440,000 

该历月的实际总天数 31天 

该历月的 MAB RM9,440,000 / 31天= RM304,516.13 

基准 
RM288,000，即截至2025年4月30日的日终余

额 

该历月的增量 MAB RM304,516.13 – RM288,000.00 = 

RM16,516.13 

 

2026年6月 

该历月的每日终结余额总和 (RM320,000 x 30天) = RM9,600,000 

该历月的实际总天数 30天 

该历月的 MAB RM9,600,000 / 30天= RM320,000 

基准 RM16,516.13，即前一个历月的MAB 

该历月的增量 MAB RM320,000 – RM16,516.13 = RM303,483.87 

 

 

 


